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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區域旅遊合作框架協議 
 

泛珠三角區域各省區擁有豐富的旅遊資源和獨具特色的旅遊產品，旅

遊市場互補性強，旅遊產業具有共同發展的廣闊前景和良好的合作潛力。

為進一步促進泛珠三角區域各方旅遊產品的互補和旅遊市場的互動，推動

旅遊合作與交流，經各方旅遊管理部門共同協商，本著資源共用、市場共

拓、信息共用、實現多贏的原則，現達成以下合作框架協議： 

 

一、加強區域內各方旅遊宣傳促銷的合作。 

（一）泛珠三角區域各方進一步整合各自的旅遊資源和旅遊精品線

路，以構建泛珠三角區域旅遊圈為共同目的，積極組織對境內外的旅遊宣

傳促銷活動； 

（二）泛珠三角區域各方積極利用各種宣傳促銷場合，大力宣傳各方

和共同開發的旅遊精品線路，並爭取組織不定期的聯合對外宣傳促銷活動； 

（三）泛珠三角區域各方積極組織參加區域內任一方舉辦的旅遊會展

和推介活動，組織旅行商和媒體到他方考察旅遊線路，積極為他方在本地

開展旅遊宣傳促銷和考察活動提供便利條件； 

（四）泛珠三角區域各方要互為旅遊目的地，積極引導和促進本省區

居民赴泛珠三角區域內其他方旅遊； 

（五）加大區域內旅遊城市間航空支線的扶持和培育力度，完善泛珠

三角區域各方間的航空和陸路旅遊通道，儘快實現泛珠三角區域九省區間

旅遊無障礙； 

（六）完善泛珠三角區域九省區自駕車交通線路和自駕車服務體系，

逐步建立汽車旅遊營地行銷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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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區域內各方旅遊項目投資領域的合作 

結合泛珠三角區域各方旅遊專題推介會，舉辦旅遊投資項目洽談會並

向社會推介宣傳；互相為他方提供旅遊招商信息，組織旅遊項目及旅遊資

源考察，開展旅遊投資諮詢服務；積極鼓勵泛珠三角區域各方的旅遊企業

開展收購、參股、租賃等各種形式的合資合作經營，本著“誰投資誰受益”

的原則，引導和鼓勵泛珠三角區域各方投資者獨資或聯合開發他方旅遊資

源和旅遊紀念品。 

 

三、加強區域內各方旅遊市場管理的合作 

建立和完善泛珠三角區域旅遊突發事件的應對處理機制和質監互動協

作機制。相互協作處理區域內發生的跨區域旅遊突發事件和旅遊服務品質

案件，切實維護旅遊消費者和合法經營者的合法權益。 

 

四、加強區域內各方旅遊信息的合作 

充分利用現代化科技信息手段，加強泛珠三角區域各方旅遊信息合作

與交流，相互鏈結各方官方旅遊網站，在各自旅遊官方網站上設置“泛珠

三角區域”視窗，實現旅遊網站信息資源分享，技術共用，擴大區域內各

方旅遊信息交流，建立旅遊產品網路推廣聯盟，推廣 “誠信旅遊” ，對

出現可能影響旅遊安全、服務品質和市場秩序的因素或事件進行警示提

醒，積極為泛珠三角區域各方提供最新的旅遊信息。 

 

五、促進區域內各方旅遊企業之間的合作 

（一）鼓勵和引導泛珠三角區域各方星級飯店業締結業務合作關係，

開展業務往來，建立客源推薦網絡，互相學習交流行業管理經驗，促進旅

遊服務水準和管理水準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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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勵和引導泛珠三角區域各方旅行社建立業務合作關係，共同

開發和推介跨省區的旅遊線路和產品； 

（三）鼓勵和引導泛珠三角區域各方 A 級景區（點）締結業務合作關

係，加強交流協作，共同推動區域旅遊資源整合和旅遊環境優化。 

 

六、加強區域內各方旅遊人才培訓的合作 

（一）加強泛珠三角區域各省區旅遊人才教育培訓的交流與合作，增

進各層面的互動交流，實現人才第一資源合作互動、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的目標； 

（二）鼓勵和引導泛珠三角區域旅遊院校和高校中的旅遊院系在旅遊

人才教育培訓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充分發揮泛珠三角區域旅遊教育資源優

勢，加大旅遊人才尤其是中高級管理人才和服務一線技能型人才培養力

度，引導地區間人才的合理流動，為泛珠三角區域各方需求單位提供培養

各種層次的旅遊人才服務，共同建設高素質的旅遊人才隊伍。 

 

七、建立區域內各方良好的旅遊合作保障機制 

（一）建立泛珠三角區域旅遊行政首長聯席會議制度，確定固定的會

晤互訪機制，密切各方關係，加強旅遊部門高層之間的往來； 

（二）設立泛珠三角區域旅遊行政首長聯席會議秘書處，對年度的合

作計畫和交流項目做出評估和確認，形成工作跟蹤檢查落實機制； 

（三）建立固定的聯絡機制，各方指定日常工作的聯絡部門，負責泛

珠三角區域遊合作交流的日常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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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強泛珠三角區域與東盟旅遊合作與交流 

積極推進泛珠三角區域與東盟區域旅遊合作，加強泛珠三角區域與東

盟特色旅遊產品和精品線路的對接與互動。 

 

九、其他未盡事宜另案商議。 

 

十、本合作協議一式十一份，泛珠三角區域各方各執一份，

經各方代表簽字蓋章後正式生效。 

 

福建省旅遊局 

簽字： 

江西省旅遊局 

簽字： 

湖南省旅遊局 

簽字： 

廣東省旅遊局 

簽字： 

廣西壯族自治區旅遊局 

簽字： 

海南省旅遊局 

簽字： 

四川省旅遊局 

簽字： 

貴州省旅遊局 

簽字： 

雲南省旅遊局 

簽字：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事務署 

簽字：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簽字： 

 

 

二○○九年六月十日 


